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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与中盛国际、中元经纪保险经纪业务合作

关联交易的临时信息披露报告

临时信息披露报告〔2022〕10号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

委员会令2018年第2号）、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

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）等规定，现将中国人民

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与中盛国际保险经

纪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盛国际”）和中元保险经纪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元经纪”）保险经纪业务合作关联交易的有关信

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以及交易标的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本公司与中盛国际、中元经纪的原保险经纪业务合作协议于2022

年6月16日到期，于2022年6月15日，本公司分别与中盛国际、中元

经纪续签了《保险经纪业务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该等协议”），

有效期自2022年6月17日至2025年6月16日。根据该等协议，本公司

继续与中盛国际、中元经纪在保险业务领域进行合作，由中盛国际、

中元经纪为投保人与本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保险经纪服务，本公

司向其支付经纪佣金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

本公司将分别与中盛国际、中元经纪就具体项目合作订立协议。

在开展具体保险经纪业务合作时，由中盛国际、中元经纪基于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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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利益，为投保人与本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保险经纪服务，并

依法收取佣金，佣金水平根据销售产品种类、区域市场、业务质量

等因素具体协商确定。本公司按照经客户确认同意的保险方案出具

保险单，并承担保险责任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与中盛国际的《保险经纪业务合作协议》

关联法人名称：中盛国际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

经营范围：1.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、选择保险人、办理投保

手续；2.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；3.再保险经纪业务；4.

为委托人提供防灾、防损或风险评估、风险管理咨询服务；5.中国

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杨斌

注册地：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雍和大厦A座11层

注册资本：17072.78万元人民币

注册资本变更情况：

2005.06-2012.06 5000万元人民币

2012.06-2013.02 7130.58万元人民币

2013.02-2013.05 10444.63万元人民币

2013.05-至今 17072.78万元人民币

与本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：中盛国际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

人保社区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

（二）与中元经纪的《保险经纪业务合作协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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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法人名称：中元保险经纪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台港澳与境内合资)

经营范围：1.为投保人拟订设保方案、选择保险人、办理投保

手续；2.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；3.再保险经纪业务；4.

为委托人提供防灾、防损或风险管理咨询服务；5.中国保监会批准

的其他业务。

法定代表人：封建强

注册地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620号1206室

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 2000万元人民币（注册资本无变化）

与本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：中元经纪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

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子公司。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（一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及履行期限

本公司分别与中盛国际、中元经纪订立《保险经纪业务合作

协议》，经各自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该

等协议于2022年6月15日签订，有效期三年，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。

（二）交易的定价政策

本公司将分别与中盛国际、中元经纪就具体项目合作订立协议。

具体项目合作均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和一般商业条款进行。经纪佣

金根据本公司来自协议项下相关保险产品的净实收保费和约定的佣

金比例计算。佣金比例不超过具体项目合作协议确定的佣金率上限，

考虑合作产品种类、业务规模、业务质量、区域市场等因素，佣金

比例应符合相关业务的佣金监管要求及本公司的佣金管理要求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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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与中盛国际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：2022年6月17日至12月31

日7.1亿元；2023年度7.1亿元；2024年度7.1亿元；2025年1月1日至

6月16日7.1亿元。

与中元经纪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：2022年度6亿元；2023年度

6亿元；2024年度6亿元；2025年1月1日至6月16日6亿元。

该等交易事项不适用关联交易金额比例要求。

五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

2022 年 5 月 26 日，本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了有关与

中盛国际和中元经纪分别签署《保险经纪业务合作协议》的议案，

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

五次会议，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有关与中盛国际和中元经纪

分别签署《保险经纪业务合作协议》的议案，董事会（包括独立非

执行董事）认为与中盛国际、中元经纪的《保险经纪业务合作协议》

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，交易条款公平合

理，且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独立非执行董事均投赞成票。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2 年 6 月 28 日


